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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江市柴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柴桑区促进服务业提质增量的若干

政策措施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区直及

驻区有关单位：

经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将《柴桑区促进服务业提质增量的若

干政策措施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2025年 12月 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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柴桑区促进服务业提质增量的若干政策措施
（试行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省委、市委、区委关于大力发展服

务业的部署要求，促进我区现代服务业提质增量，现结合我区工

作实际，本着“谁受益、谁负担”的原则制定本政策措施。

一、引进和培育新增服务业主体

第一条 鼓励培育服务业企业发展。持续加大升规入库政策

奖励力度，对在我区具有实际生产经营活动的月度升规入库企业

一次性奖励 18万元（市级 8万，区级 10万），年度升规入库奖

励 8万元（市级 5万，区级 3万），且对于次年和第三年营业收

入增速均达 20%（含）以上的企业奖励 5万元；对于弥补我区科

学研究和技术服务、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服务业等短板行业缺项

企业，额外再奖励 10万元；对于弥补我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、

互联网服务业等空白行业缺项企业，额外再奖励 20万元。

第二条 支持帮扶服务业企业发展。推动审计、财政、税务、

司法、住建、教体等职能部门统筹本部门下辖业务领域，注册或

扶持有关企业升规入库；推动各乡（镇、街道）每年至少培育 2

家入库服务业企业，规上服务业企业划归所属乡镇对接服务，并

给予新增入库企业帮扶单位每家 5万元资金补助，参照给予区统

计局、区发改委 2万元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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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鼓励培育商贸业单位发展。对成功申报入库的新限

额以上批发业、零售业、住宿业、餐饮业个体工商户给予每户 3

万元奖励。

第四条 支持限额以下商贸样本企业发展。给予纳入统计的

限额以下样本企业（含个体工商户）一次性奖励 3000元；给予

当年新替换入库的限额以下样本企业（含个体工商户）一次性奖

励 3000元。

第五条 鼓励发展商贸集聚区。对未纳入限额以上统计的商

贸综合体、专业市场、特色商业街区、商超及连锁店，主动实行

统一收银、统一结算、统一财务账目运营管理模式，实现零售额

增加 500万或以上，给予运营主体 10万元一次性奖励；对已纳

统但因新增统一收银、统一结算、统一财务账目运营管理模式后

实现新增零售额 500万以上的给予 1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二、扶持现有服务业主体做大经营规模

第六条 鼓励现代服务业主体做大规模。

对营业收入规模首次达到 1亿元（含）且当年增速 20%（含）

以上的服务业企业，给予 10万元奖励。

对服务业企业年度营业收入排名全市前 20名，且年度营业

收入同比增幅达 20%（含）以上的企业，给予 10万元奖励。

对年度营业收入达 1000万元以上且本地用工人数月平均达

100人、200人、300人、500人（含）以上的服务业企业，额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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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别给予就业带动补助资金 10 万元、20 万元、30 万元、50万

元。

第七条 鼓励连锁品牌商贸主体发展。对注册在我区具有实

际生产经营活动的门店数达到 5 家(含)以上的连锁商贸业品牌,

每增加一家门店奖励 1万元。

三、加快发展商业体系和品牌建设

第八条 鼓励老字号示范创建。对新认定为“中华老字

号”“江西老字号”称号的企业,分别奖励 10万元、5万元。

第九条 鼓励餐饮企业评选提升。对新评定为“江西餐饮名

店”“江西名菜”等省级以上官方认定荣誉的餐饮企业，给予 2 万

元一次性奖励；对认定为江西省特色小店、品牌名店、百年老店

的企业，分别给予 0.5万元、1万元、1.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
第十条 鼓励企业开拓市场打响名气。支持我区企业开拓国

内市场，经商务部门组织本区企业参加相关展会等活动，给予展

位费等其他活动费用的省、市奖补后缺口的 70%予以赞助，每家

企业最高补贴不超 3000元；企业或个人参加经商务部门认定的

相关比赛，对获得国家级、省级和市级三等奖及以上的奖项给予

1万元、0.6万元、0.3万元。

四、加快推动企业转型升级

第十一条 鼓励开展产销分离运营。对工业、服务业单位分

离现有商贸业务的法人企业，批发业当年经营规模达 5000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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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的，给予 2万元奖励；零售业当年零售规模达 1000万元以

上的，给予 5万元奖励。

第十二条 鼓励开展二手车经销业务。对年零售规模达 500

万元以上且达到一定增速的二手车经销企业，零售规模较上年每

增加 200万元奖励 1万元，最高不超过 5万元。

第十三条 鼓励电商主体做大规模。对年网络零售规模达

500万元（含）以上且不低于区平均增速的电商单位（含个体工

商户），网络零售规模较上年每增加 500万元奖励 1万元，最高

不超过 20万元。

五、附则

第十四条 第一条所述奖励于入库当年年终兑现，第二条至

第十二条所述奖励均于达到标准的次年兑现；第十三条政策达到

相关标准后次年兑现 50%的奖励资金，次年申报主体不低于区平

均增速的于第三年兑现剩余 50%的奖励资金。

第十五条 本政策措施所述的“月度升规入库”“年度升规

入库”“升规入库”“入库标准”“限额以上”“限额以下”等表述

的定义援引于江西省统计局每年印发的《关于认真做好年度和月

度调查单位审核确认工作的通知》。本政策措施支持对象为在柴

桑区具有实际生产经营活动，具有良好财务和信用记录的服务业

企业（含外资、个体工商户），无地域、所有制歧视。具体政策

实施细则参照《九江市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》（九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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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发〔2024〕6号）。

政策兑现由奖励对象申报,经区发改委、区商务局等部门依

据相关实施细则审核后，提报兑现。

本政策措施奖励标准除有特别标明外，均包含本数，除列明

可叠加之外，按照就高不重复的原则给予支持，申报主体自行选

择申报类别。

申报主体不得通过拆分现有企业主体、本市关联企业主体间

的数据调整等弄虚作假方式申报本措施，否则将追回奖补资金，

依法追究责任，并依法依规列入失信记录。

第十六条 本政策措施与上级政策支持事项一致时，优先适

用上级政策，除另有规定外，不得叠加享受。若上级政策支持标

准低于本政策措施对应条款，不足部分由兑现主体予以补足。

第十七条 本政策措施自 2026年 1月 23日起施行，有效期

至 2028年 1月 22日。


